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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市财政局文件
潍财金〔2020〕16 号

潍坊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的

通 知

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各金融机构，各采

购代理机构，各政府采购供应商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、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

署，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，促进中小微

企业依法诚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优化我市营商环境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启动山东省政府

采购合同融资与履约保函服务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有关规

定，现就开展潍坊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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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合同的信用价值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

形成的数据价值，更好地发挥全市政府性担保机构撬动金融机构

加大贷款投放的政策性工具作用，市财政局牵头开发了“财金通”

线上平台，运用“区块链+大数据”技术，对申请融资的中小微

企业实现定向推介、提报申请、材料传输、审查审批、政策性担

保、发放贷款的全线上操作。通过流程再造实现“信息互通、账

户锁定、封闭运行”，在降低贷款回收风险的基础上，提高贷款

审批效率，延长用款时限，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合同融

资规模，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困难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融资对象：凡参与我市政府采购活动中标（成交）的

中小微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供应商”），均可凭政府采购合同在“财

金通”线上平台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贷款。

（二）授信种类：金融机构以政府采购合同为依据，为中标

企业提供贷款。

（三）授信额度：授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2 个月，单笔授

信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的 90%。

（四）贷款期限：原则上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履约付款期限

加 6 个月宽限期。

三、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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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供应商向银行申请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，还应当满足

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、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能力；

（二）参加的政府采购活动未被财政部门依法暂停、责令重

新开展或者认定中标（成交）无效；

（三）无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所称

的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四）未被法院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单位和金融机构纳

入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；

（五）近三年内，在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或者其他经营

活动履约过程中，无不依法履约被有关行政部门行政处罚的或者

产生法律纠纷被法院、仲裁机构判决、裁决败诉的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信息导流。“财金通”线上平台向政府采购供应商发

送业务短信，引导有融资意向的供应商进入“财金通”线上平台

查询相关金融机构专属的贷款产品信息，供应商也可通过其他政

府信息平台或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进入“财金通”线上平台向意

向金融机构在线提报贷款申请。

（二）交易撮合。金融机构对供应商提报的贷款申请进行在

线审核，双方达成贷款意向，供应商在金融机构开立还款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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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锁定风险，发放贷款。政府采购合同正式签订后（以

政府采购网公示为准），供应商应将正式签订的采购合同上传至

“财金通”线上平台，经金融机构审核通过后与供应商签订贷款

合同并将借款合同、还款账号等信息提交“财金通”线上平台，

申请还款账号备案或还款账号变更备案，账号锁定后即可发放贷

款。

（四）自动还款，合同终止。供应商诚信履行政府采购合同。

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，依据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或变更备案账号，

锁定还款账户支付资金。采购合同资金支付完毕后，金融机构完

成贷款资金扣划，贷款合同自动终止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各部门要密切

配合，加强沟通，确保各环节顺畅运行。任何有关单位和个人不

得拒绝供应商选择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模式，不得违规干预供应商

选择政府采购合同融资金融机构及其产品，也不得违规干预金融

机构向供应商进行贷款。

（二）各入驻平台金融机构要大力支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

务开展，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，加大宣传力度，优化、简化

贷款审批程序，提供快捷、方便、专业的融资服务。对信誉度高、

诚信经营的企业要在授信额度、贷款审查、贷款利率等方面给予

更大优惠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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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采购代理机构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支持做好政

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政策宣传工作，在信息公示、合同签订、履

约验收等环节提供专业、高效服务，推动政府采购活动和融资业

务更加有序高效运转。

（四）采购单位应当支持供应商享受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

策，及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并按时支付采购资金。对融资的政

府采购合同，承诺将采购合同项下的收款账号变更为贷款合同项

下的还款账号，未经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同意，不得再次变更收

款账号。政府采购资金支付时，采购单位必须将采购资金支付到

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账号，以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回收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资金支付过程中，贷款金融机构需要查询采

购资金支付进程有关信息的，采购单位应当支持。

潍坊市财政局

2020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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